
第四单元其他非现金支付业务

【考点1】汇兑(★)

1.概念

汇兑是汇款人委托银行将其款项支付给收款人的结算方式。

2.种类及适用范围

（1）汇兑分为信汇、电汇两种。

（2）单位和个人各种款项的结算，均可使用汇兑结算方式。

3.签发汇兑凭证必须记载事项

（1）表明“信汇”或“电汇”的字样；

（2）无条件支付的委托；

（3）确定的金额；

（4）收款人名称；

（5）汇款人名称；

（6）汇入地点、汇入行名称；

（7）汇出地点、汇出行名称；

（8）委托日期；

（9）汇款人签章。

【举例】电汇

4.汇款回单与收账通知

（1）“汇款回单”只能作为汇出银行受理汇款的依据，不能作为该笔汇款已经转入收款人账户的证明；

（2）“收账通知”是银行将款项确已收入收款人账户的凭据。

【解释】汇款人对汇出银行尚未汇出的款项可以申请撤销。



【注意】汇兑凭证记载的汇款人、收款人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必须记载其账号。

【考题·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办理汇兑业务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2025

年）

A.对汇出银行尚未汇出的款项不可以撤销

B.收账通知只能作为汇出银行受理汇款的依据

C.汇款回单是银行将款项确已收入收款人账户的凭据

D.汇兑记载人、收款人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必须记载其账号

答案：D

解析：选项A错误，汇款人对汇出银行尚未汇出的款项可以申请撤销。选项B、C错误，收账通知是银行将款

项确已收入收款人账户的凭据。汇款回单只能作为汇出银行受理汇款的依据，不能作为该笔汇款已转入收款

人账户的证明。选项D正确，汇兑凭证记载的汇款人、收款人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的，必须记载其账号。故

选D。

【考点2】委托收款(★)

1.概念

委托收款是收款人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的结算方式。

2.适用范围

（1）单位和个人凭已经承兑的商业汇票、债券、存单等付款人债务证明办理款项的结算，均可以使用委托

收款结算方式。

（2）委托收款在同城、异地均可使用。

3.签发委托收款凭证时必须记载的事项：

（1）表明“委托收款”的字样；

（2）确定的金额；

（3）付款人名称；

（4）收款人名称；

（5）委托收款凭据名称及附寄单证张数；

（6）委托日期；

（7）收款人签章。

3.签发委托收款凭证时必须记载的事项：



4.关于付款人的记载

（1）委托收款以银行为付款人的，银行应当在当日将款项主动支付给收款人。（如：银行承兑汇票）

（2）委托收款以单位为付款人的，银行应当及时通知付款人，需要将有关债务证明交给付款人的应当交给

付款人。付款人应于接到通知的当日书面通知银行付款，付款人未在接到通知的次日起3日内通知银行付款

的，视同付款人同意付款。

【注意】银行在办理划款时，付款人存款账户不足支付的，应通过被委托银行向收款人发出“未付款项通知

书”。

【考题·单选题】2020年1月15日，甲公司持一张到期银行承兑汇票到P银行办理委托收款，该汇票由Q银行

承兑，甲公司在委托收款凭证上可以不记载的事项是( )。（2020年）

A.付款人Q银行

B.收款人甲公司

C.委托日期

D.甲公司地址

答案：D

解析：签发委托收款凭证必须记载下列事项：

（1）表明“委托收款”的字样；

（2）确定的金额；

（3）付款人名称（选项A）；

（4）收款人名称（选项B）；

（5）委托收款凭据名称及附寄单证张数；

（6）委托日期（选项C）；

（7）收款人签章。

【考点3】银行卡(★★)



1.银行卡的分类

分类标准 种类

是否具有透支功能

信用卡（可透支）
贷记卡（先透支，后还款）

准贷记卡（有备用金）

借记卡（不得透支）

转账卡（含储蓄卡）

专用卡

储值卡

币种不同 外币卡、人民币卡

发行对象
单位卡

个人卡

信息载体
磁条卡

芯片卡

【考题·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银行卡分类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2019

年）

A.按是否具有透支功能分为信用卡和贷记卡

B.按发行对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

C.按币种分为人民币卡和外币卡

D.按信息载体分为磁条卡和芯片卡

答案：A

解析：按是否具有透支功能分为信用卡和借记卡。

【考题·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支付工具中，可以透支的是( )。（2018年）

A.储值卡

B.信用卡

C.预付卡

D.储蓄卡

答案：B

解析：（1）选项ABD：银行卡按是否具有透支功能分为信用卡和借记卡（包括储值卡、储蓄卡），前者可以

透支，后者不具备透支功能。

（2）选项C：预付卡不具有透支功能。

2.信用卡

（1）信用卡申领和注销

①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

②年满18周岁，拥有固定工作、稳定的收入或可靠的还款保障。（填写申请表，并在持卡人处亲笔签名）

(2026年调整）



③持卡人在还清全部交易款项、透支本息和有关费用后，可申请办理销户。发卡行受理注销之日起45天后，

被注销信用卡账户方能清户。

（2）信用卡预借现金业务

业务 具体内容

现金提取

①现金提取是指持卡人通过柜面和自动柜员机等自助机具，以现钞形式获得信用卡预借现

金额度内资金。

②信用卡持卡人通过ATM等自助机具办理现金提取业务，每卡每日累计不得超过人民币1万

元。（防止信用卡被盗刷）

【链接】发卡银行应当对借记卡持卡人在ATM机等自助机具取款设定交易上限，每卡每日累

计提款不得超过2万元人民币。

业务 具体内容

现金转账

①现金转账是指持卡人将信用卡预借现金额度内的资金划转到本人银行结算账户。

②发卡机构不得将持卡人信用卡预借现金额度内资金划转至其他信用卡，以及非持卡人的银行结

算账户或支付账户。

（不能拆东墙补西墙）

【注意】持卡人通过柜面办理现金提取业务，通过各类渠道办理现金转账业务的每卡每日限额，

由发卡机构与持卡人通过协议约定。

现金充值

现金充值是指持卡人将信用卡预借现金额度内的资金划转到本人在非银行支付机构开立的支付账

户。（如：支付宝）

【注意】发卡机构可自主确定是否提供现金充值服务，并与持卡人协议约定每卡每日限额。

（3）提现限额

贷记卡持卡人非现金交易可享受免息还款期和最低还款额待遇。其享受的条件和标准，由发卡机构自主确定。

（4）信用卡透支计息方式

①自2021年1月1日起，信用卡透支利率由发卡机构与持卡人自主协商确定，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

管理。

②信用卡透支的计结息方式，以及对信用卡溢缴款是否计付利息及其利率标准，由发卡机构自主确定。

③发卡机构调整信用卡利率标准的，应至少提前45个自然日按照约定方式通知持卡人。

（5）违约金和服务费用

①取消信用卡滞纳金。

②发卡机构向持卡人提供超过授信额度用卡服务的，不得收取超限费。

③发卡机构对向持卡人收取的违约金和年费、取现手续费、货币兑换费等服务费用不得计收利息。

3.发卡银行追偿透支款项和诈骗款项的途径：

（1）扣减持卡人保证金；

（2）依法处理抵押物和质物；

（3）向保证人追索透支款项；

（4）通过司法机关的诉讼程序进行追偿。



【考题·单选题】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信用卡的表述中，不符合规定的是( )。（2025

年）

A.可以将持卡人信用卡预借现金额度内资金划转到本人银行结算账户

B.信用卡持卡人使用信用卡付款

C.信用卡持卡人通过ATM提取现金

D.可以将持卡人信用卡预借现金额度内资金划转至其他信用卡

答案：D

解析：选项D，发卡机构不得将持卡人信用卡预借现金额度内资金划转至其他信用卡，以及非持卡人的银行

结算账户或支付账户。故选D。

【考题·单选题】借记卡持卡人通过ATM机等自助机具办理现金提取业务，每卡每日累计不得超过人民币( )

万元。

A.1

B.2

C.3

D.5

答案：B

解析：发卡银行应当对借记卡持卡人在ATM机等自助机具取款设定交易上限，每卡每日累计提款不得超过2万

元人民币。故选B。

【考题·判断题】发卡机构调整信用卡利率可不通知持卡人。( )（2020年）

答案：×

解析：发卡机构调整信用卡利率标准的，应至少提前45个自然日按照约定方式通知持卡人。

4.银行卡收单业务

（1）概念

银行卡收单业务，是持卡人在银行签约商户处刷卡消费，

银行将持卡人刷卡消费的资金在规定周期内结算给商户，并从中扣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如：pos机刷卡

消费）

（2）“银行卡收单机构”包括：

①从事银行卡收单业务的银行金融机构；（如：工商银行）

②获得银行卡收单业务许可，为实体特约商户提供银行卡受理并完成资金结算服务的支付机构，以及获得网

络支付业务许可，为网络特约商户提供银行卡受理并完成资金结算服务的支付机构。（如：支付宝）

（3）收单机构应当对特约商户实行实名制管理。（禁止“挂羊头卖狗肉”）



【解释】特约商户的收单银行结算账户应当为其同名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或其指定的、与其存在合法资金管

理关系的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特约商户为个体工商户或者自然人的，可使用其“同名”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作

为收单银行结算账户。

（4）实行本地化经营和管理。

收单机构应当对实体特约商户收单业务进行本地化经营和管理，通过在特约商户及其分支机构所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域内的收单机构或其分支机构提供收单服务，不得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域开展收单业务。

（5）资金结算

收单机构应按协议约定及时将交易资金结算到特约商户的收单银行结算账户，资金结算时限最迟不得超过持

卡人确认可直接向特约商户付款的支付指令生效日后30个自然日，因涉嫌违法违规等风险交易需延迟结算的

除外。

（6）业务和风险管理措施

收单机构应当强化业务和风险管理措施，建立特约商户检查制度、资金结算风险管理制度、收单交易风险监

测系统以及特约商户收单银行结算账户设置和变更审核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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